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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資料披露

編製基準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本分行”）的流動性覆蓋比率(LCR)及穩定資金淨額比率(NSFR)計算法符合《銀行業（流動性）規則》。

於二Ｏ二Ｏ年，本分行須維持不少於100%之流動性覆蓋比率。

二Ｏ二Ｏ年

九月三十日

二Ｏ二Ｏ年

六月三十日

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 169.06% 168.42%

應報告期之穩定資金淨額比率、可用穩定資金及所需穩定資金如下：

二Ｏ二Ｏ年

九月三十日

二Ｏ二Ｏ年

六月三十日

穩定資金淨額比率 138.67% 142.47%

二Ｏ二Ｏ年

九月三十日

二Ｏ二Ｏ年

六月三十日

可用穩定資金 (ASF)              78,206              76,501 

所需穩定資金 (RSF)              56,398              53,697 

附加說明

流動性資料披露報表乃符合根據《銀行業條例》第60A 條制訂之《銀行業（披露）規則》。

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為其季度每一個工作日的流動性覆蓋比率算術平均數。

截至下列日期止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季度 (港幣百萬元)

作為集團的香港分行，本分行在獨立的基礎上監察及管理流動性風險。集團的風險管理框架亦希望各分行能保持足夠的流動資金以及母公司在任何時間都能維持其集團成員有足

夠的流動資金滿足財務需要。

本分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從截至二Ｏ二Ｏ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的168.42％增加至截至二Ｏ二Ｏ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的169.06％，這主要是由於優質流動資產的增加。穩定資

金淨額比率從截至二Ｏ二Ｏ年第二季的142.47％降至截至二Ｏ二Ｏ年第三季的138.67％，這主要是由於借予客戶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增加而致所需穩定資金上升。  

應報告期之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季度(%)

本分行一直保持穩定及健康的流動性狀況。截至二Ｏ二Ｏ年第三季度及二Ｏ二Ｏ年第二季度末，本分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為169.06%及168.42%，此外，穩定資金淨額比率則

分別為138.67%及142.47%。

本分行持有優質流動性資產的組成成分是根據《銀行業（流動性）規則》第二條計算。主要是第一級流動性資產，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債務證券。

客戶存款為本分行主要的資金來源，本分行擁有多元化的私人銀行存款客戶。另外，本分行可以向其他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團”）成員借取適合貨幣的資金以滿足

本分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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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1  - 第1類機構的流動性覆蓋率

非加權值

(平均)

加權額

(平均)

非加權值

(平均)

加權額

(平均)

1 優質流動資產 (HQLA) 總額 27,717,390 27,358,105

2 零售存款及小型企業借款，其中： 40,784,910 4,078,491 39,572,923 3,957,292

3  穩定零售存款及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             -             -               -               

4  較不穩定零售存款及較不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40,784,910 4,078,491 39,572,923 3,957,292

4a  零售定期存款及小型企業定期借款 -             -             -               -               

5
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借款除外)及該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

據，其中：
79,355,577 52,037,107 78,496,323 52,697,554

6  營運存款 -             -             -               -               

7  第6項未涵蓋的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借款除外) 79,355,577 52,037,107 78,496,323 52,697,554

8  由該機構發行並可在該LCR涵蓋時期內贖回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據 -             -             -               -               

9 有抵押借款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              -               

10 額外規定，其中： 5,190,087 5,094,866 4,847,424 4,584,220

11
衍生工具合約或其他交易所產生的現金流出，及相關抵押品規定所產生
的額外流動性需要

2,438,451 2,438,451 2,289,494 2,289,494

12
因結構式金融交易下的義務及因付還該等交易取得的借款而產生的現金
流出

-             -             -               -               

13
未提取的有承諾融通（包括有承諾信貸融通及有承諾流動性融通）的潛
在提取

2,751,636 2,656,415 2,557,930 2,294,726

14 合約借出義務(B節未以其他方式涵蓋)及其他合約現金流出 4,499,959 4,499,959 3,873,994 3,873,994

15 其他或有出資義務(不論是合約或非合約義務） 249,450,393 1,283 251,994,962 1,756

16 現金流出總額 65,711,706 65,114,816

17 有抵押借出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7,340,100        -              423,422           -               

18
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第17行涵蓋的有抵押借出交易除外)及存於其他金

融機構的營運存款
96,722,183 68,795,529 88,014,529 61,525,740

19 其他現金流入 7,221,747 5,503,908 6,440,421 4,853,520

20 現金流入總額 111,284,030 74,299,437 94,878,372 66,379,260

D.  流動性覆蓋比率

21 HQLA總額 27,717,390 27,358,105

22 淨現金流出總額 16,427,926 16,278,704

23 LCR (%) 169.06% 168.42%

經調整價值   經調整價值   

港幣千元
截至二Ｏ二Ｏ年九月三十日止的季度

（65個數據點)

截至二Ｏ二Ｏ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季度

（60個數據點)

披露基礎：香港辦事處

A.  優質流動資產

下表列示乃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模版規定的披露項目。截至二Ｏ二Ｏ年九月三十日及二Ｏ二Ｏ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用於計算流動性覆蓋比率平均值的數據點數分別

為65和60個數據點。數據點的數量等於該季度的工作天數。

B.  現金流出

C.  現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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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之遵從準則聲明

Francois Monnet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行政總裁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在瑞士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行政總裁證明上述披露之資料遵從《銀行業 (披露) 規則》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政策

手冊之《銀行業(披露)規則的應用指引》所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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